
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专项说明 

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

工作的通知》的有关要求，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监事会公司根据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并发布的一系列与金融工

具相关会计政策（以下简称“新金融工具准则”）以及于 2018年 6

月 15日发布的《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

通知》（财会〔2018〕15号，以下简称“通知”）要求，将与金融工

具相关会计政策由原金融工具准则变更为新金融工具准则，且财务

报表格式按通知规定进行修订而进行的相关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进行

了审议，具体如下： 

财政部自 2017 年以来修订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—金融工

具确认和计量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—金融资产转移》、《企业会

计准则第 24号—套期会计》和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—金融工具

列报》等四项金融工具准则，同时要求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，以

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

告的企业在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；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

1 月 1 日起施行。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，公司

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，并从 2019 年 1月 1 日起开始执行。

与此同时，按照通知要求，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根据一般企业

财务报表格式（适用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或新收入准则的企业）编

制公司的财务报表。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，公司将按照上述财政部于 2017 年以来修

订的四项金融工具准则及相关规定执行，其他未变更部分，仍按照

财政部前期颁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-基本原则》和各项具体会计准

则、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、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

规定执行。财务报表格式执行通知要求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

（适用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或新收入准则的企业）。 

本公司于 2019 年 1月 1 日起变更会计政策，自 2019 年一季报




